
公 私 有 林 林 產 物 採 運 申 請 書

採取人 年齡
身分證號碼

聯絡電話號碼

森

林

狀

況

所在地

土地所有權人

林產物所有權人

土地面積 竹木面積 公頃 公頃

竹木種類

竹木數量

竹木平均年齡 年生 

竹木平均胸高直徑 公分

竹木平均高度 公尺

採

運

計

畫

採取面積 公頃

採運竹木種類

採運竹木數量

採運竹木平均年齡 年生

採運竹木平均胸高直徑 公分

採運竹木平均高度 公尺

採取方式（皆伐/擇伐）

搬運查驗指定地點

採運起訖日期

  此致

       新竹縣政府

         採取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         住       址：

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說明：森林狀況欄應依土地登記謄本及森林登記證內容填寫。

109.3.18版本



公私有林林產物伐採跡地造林（利用）計畫書

地點 地號

土地所有人

伐採跡地面積
公頃

造林（利用）

計畫概要

伐採後跡地復舊新植造林        樹種。

此致

  新竹縣政府

計畫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109.3.18版本



公私有林林產物伐採道路及水土保持計畫切結書

本人__________所有座落於新竹縣__________鄉鎮市

____________ 段 _______________ 小段 _________________

地號土地申請私有林採運取可，土地面積_____________公

頃，申請採運面積____________公頃。地上物已達主伐期，

伐採運輸林木道路係屬原有道路，不需新闢路線，如有破

壞道路及水土保持時，願受依法處分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

具切結書為據。

此致

  新竹縣政府

立  書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109.3.18版本



委 託 書

本人           所屬土地坐落        鄉鎮市        段        

小段          地號，面積      公頃。茲委託        

君全權代為辦理公私有林林產物採運申請事宜，

恐口說無憑，特立委託書為證。

此致           

  新竹縣政府

委託人姓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住址：

受委託人姓名： 

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

住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公 私 有 林 林 產 物 採 運 申 請 書

採取人 李小寶 年齡 50

身分證號碼

聯絡電話號碼

森

林

狀

況

所在地 北埔鄉OO段 OO小段OO地號

土地所有權人 李小寶

林產物所有權人 李小寶

土地面積 竹木面積 1.5      公頃 1.5     公頃

竹木種類 杉木、雜木

竹木數量 杉木500株、雜木500株

竹木平均年齡 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生

竹木平均胸高直徑 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分

竹木平均高度 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尺

採

運

計

畫

採取面積 1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頃

採運竹木種類 杉木、雜木

採運竹木數量 杉木500株、雜木500株

採運竹木平均年齡 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生

採運竹木平均胸高直徑 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分

採運竹木平均高度 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尺

採取方式（皆伐/擇伐） 皆伐

搬運查驗指定地點 現地

採運起訖日期 108.7.20 – 109.1.19

  此致

       新竹縣政府

         採取人姓名：       李小寶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         住 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說明：森林狀況欄應依土地登記謄本及森林登記證內容填寫。

109.3.18版本



公私有林林產物伐採跡地造林（利用）計畫書

地點
北埔鄉OO段 OO小段OO                     地
號

土地所有人 李小寶

伐採跡地面積
1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頃

造林（利用）

計畫概要

伐採後跡地復舊新植造林   OO     樹種。

此致

  新竹縣政府

計畫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109.3.18版本



公私有林林產物伐採道路及水土保持計畫切結書

本人__李小寶__所有座落於新竹縣__北埔__鄉鎮市__

__OO_____段______OO_____小段______OO________地號

土地申請私有林採運取可，土地面積_____1.5______公頃，

申請採運面積_____1.5____公頃。地上物已達主伐期，伐採

運輸林木道路係屬原有道路，不需新闢路線，如有破壞道

路及水土保持時，願受依法處分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具切

結書為據。

此致

  新竹縣政府

立  書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109.3.18版本


